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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厌女作为性别不平等的动力之一，承载着父权文化对女性的偏见、要求与非难，它具体表现为“绝不将

女人视为与男性同等的性的主体，而是将女人客体化、他者化。”同时，以两性关系为基础的性别文化

则是文学文本无法回避的语境，基于此，小说叙事中呈现的厌女意识和行动可被概称为厌女叙事。隐匿

于女性写作之中的厌女叙事，并不显眼，却异常坚固，以女性的声音，揭示女性在父权文化下的真实生

存状态，书写女性自我厌弃的现实。为深入阐释和发掘厌女叙事为建立女性文化作出的“建设”工作，

以严歌苓的《扶桑》为中心，结合文本细读与性别研究的方法，分析女性写作中的厌女叙事的表现方式

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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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sogyny, as one of the driving forces of gender inequality, bears the prejudice, requirement and 
condemnation of women by patriarchal culture. It is embodied in “never treating women as the 
same sex subject as men, but objectifying and otherizing women”. At the same time, gender culture 
based on gender relations is an unavoidable context for literary texts. Based on this, misogy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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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ciousness and action presented in the narration of novels can be called misogyny narration. 
Misogyny narration hidden in feminine writing is not obvious, but it is very strong. It reveals the 
real living state of women in the patriarchal culture with voice that made by women, and de-
scribes the reality of women’s self-loathing. In order to deeply explain and explore the “construc-
tion” work of misogyny narr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female cul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pression and significance of misogyny narration in female writing by taking Fusang by Yan Gel-
ing as the investigation object and combining the method of text close reading and gender re-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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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文的女性写作围绕着充分的主体意识，与渐渐兴起的性别意识、性别自觉

展开，直面父权文化的壁垒，试图走出一条突围的道路，这样积极为女性赋权的文本逐渐成为女性写作

的主流。然而，即便经历了新时期女性作家的创作繁荣，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仍未能成功“托举出一处

女性的文化空间”([1], p. 101)。这样的创作发展，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女性写作面临的困境之混杂。在

众多困境之中，厌女文化对作者与作品的影响颇具一贯性，具体表现在女作家性别“隐身化”，亦称“去

性别化”的现实问题上——一批女性作家不约而同地表示不想过多谈论自身性别，不想被女性这一性别

属性限制和“窄化”。 
但是，即便女性写作的性别意识和性别自觉逐渐昂扬，厌女的影响却并未消失，只是转向隐蔽和虚

饰。久而久之，女性于父权规则之中挣扎求生的现实，及其自我命名的“结构性缺损”([2], p. 31)并未获

得正视和解决，逐渐走向隐形。 
那么，厌女究竟是什么？它又如何在女性书写中如何发挥影响力？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本文选择

以《扶桑》为例，回答以上问题。 

2. 概念溯源：厌女与厌女叙事 

隐含厌女叙事的女性写作的内容、叙事方式、逻辑结构看似顺从和加固了厌女症的逻辑和要求，实

则是以直接的描摹，将女性千百年来自我割裂的事实撕破了一角，透露出女性的真实生存状态——女性

的身体和女性的意志间彼此分离，女性的物质存在与女性的符号称谓间界限模糊。《浮出历史地表》曾

将这种情况总结为：“女性只能被语言强制在那种物我不分的前主体、潜语言或外语言状态([2], p. 12)。”

当生活、交流、记录都已被厌女的逻辑介入，她们便更加难以通过已有的语言结构和存在坐标，为真正

的自我定位。 
由此可见，女性写作中的厌女叙事自有其存在的意义。如果说，为女性赋权的女性书写是拒绝放弃

丰富且庞杂的女性经验，试图以此建构未曾成型的女性专属叙事话语，那么厌女叙事则负责起了建构前

的“破坏”工作。这绝不是简单的毁坏，也不是单纯地屈从于“花木兰式境遇”，它完全有理由被视为

“破坏的建设工作”。在进入女性写作的厌女叙事前，我们首先要厘清几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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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何为厌女(厌女症)？ 

厌女症是已有的父权性别文化之一。从词源学来看，“厌女”源自古希腊语“misogunia”，而后演

变为英语词汇“misogyny”，初次使用于 1656 年，意为厌恶女性、蔑视女性 1。因此，misogyny 被翻译

为“厌女”或“厌女症”。 
在上野千鹤子看来，“男人为了成为性的主体而将对女人的蔑视深植于自我确认的核心，这就是厌

女症”([3], p. 121)。厌女不仅是对女性的厌恶与蔑视，更包含父权规则对女性的偏见、要求、非难与不

平等待遇。例如，女性往往作为男性的从属角色存在；女性既要承受特权者(men: the most privileged)的非

难，又要配合其要求；厌女文化要求女性成为一个完美的给予者(giver)，给予他人支持、钦佩、关注等

等；若女性反抗以上要求，企图得到和男性一样的权利和地位，便有可能被污名化为野心过剩、不具备

女性美德、不值得信任……“厌女者”(misogynist)往往以此为借口，谴责、非难、憎恨女性([4], p. 14, 16)。
基于此，更有学者将厌女视为“历史上一半的世界人口(男人)对另一半(女人)的压迫和虐待[5]。然而，这

类论述将厌女限制在性别二元论之中，认为女性并没有厌女意识，其观点的片面之处在于忽视了部分女

性对厌女行为和规则的维护，没有意识到“厌女者”([5], p. 12)不止包括男性，也包括女性。实际上，厌

女普遍存在于父权文化之中，在真正地理解和祛魅之前，主体的性别难以左右它，历史的变迁也难以磨

灭它。 

2.2. 女性“厌女者”与厌女叙事 

上野千鹤子认为，“在性别二元制的性别秩序里，深植于核心位置的，便是厌女症。在这个秩序之

下，无论男人女人，无人能逃离厌女症的笼罩([3], p. 1)。”女性也会基于厌女意识作出厌女行为，通常

表现为：将对自身及所属性别群体的厌恶和蔑视内化，以父权社会制定的规则要求自身及其他女性，若

有女性违反该规则，便主动与其割席，更有甚者，会选择与极端“厌女者”一同污蔑和惩罚她们。与此

同时，积极的刻板印象(the veneer of a positive stereotype)也加深了女性识别厌女的语言与行为模式的难

度。女性的厌女意识非常隐蔽，隐含自身性别与性别角色立场间的冲突，使得女性的厌女呈现出更为复

杂的样貌，这也是《扶桑》中厌女叙事显得尤为独特与重要的原因之一。 
《扶桑》以“笼中待售的妓女”——扶桑为中心人物，运用对话式结构，以一位女性历史研究者为

叙事者，她通过史料研究跨越时空，与扶桑对话。虽然文本的叙事者和主人公都是女性，叙事内容也是

围绕着扶桑这个华裔妓女展开，但《扶桑》却并非一个以彰显女性意识为中心的文本，它的叙事中暗含

着厌女意识与立场。 
首先，文本以女性叙事者为支点，展开最早一批在美华人妓女的人生图景。但是，叙事者对扶桑的

理解和分析，却是去女性化的。叙事者将父权规则内化，并以该规则推测、解读扶桑和她的男人们之间

可能发生的细节。在此，有一个鲜明的例证——叙事者尝试穿越时空界限与扶桑对话，曾说：“请别动，

就躺在那里，让我细看一下你用以款待天下人的肉体。”此处用“天下人”指代买春的男性，话语背后

的潜意识逻辑已然将女性从“天下人”的范畴中剔除，默认女性不属于其中，而这种将女性从“人”的

范畴中摘除的行为，正是厌女意识的一种具体表现。同时，即便叙事者与主人公同属一个性别群体，却

还是选择在叙事之中美化轮奸的过程、合理化丈夫对妻子的盘剥。既然如此，叙事者的女性身份似乎并

无必要，为何还将小说的叙事者设定为女性？除却作者性别的影响，以及制造同性共鸣的需求之外，这

其中也许还包含着展现女性自身厌女意识的下意识选择。 
其次，在《扶桑》中，女性人物是商品，是娼妓，是圣母，是救助者也是被救助者……《扶桑》中

 

 

1在哈佛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中，“misogyny”最早出现在 1656 年的一个单词表中，被定义为“hatred or contempt of 
women”(对妇女的憎恨和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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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性人物大多是围绕着男性的“不对等辅助角色”(asymmetrical support role)，为服务、满足男性需求

与欲望而存在。在这个语境下，女性可以是任何角色，只有符合男性的需求，她及其背后的所有角色才

能够获得在父权社会中存在的合法性。女性可以是任意一个获得允许的“不对等辅助角色”，却绝不可

以是她自己。Kate Manne 曾指出：“她不被允许成为和他一样的人。若她没有如其被期望的那样给予他

足够的支持、钦佩和关注，她的存在便是错的([4], p. 19)。”一旦女性成为她自己，她就极有可能拒绝继

续履行“不对等辅助角色”的职能。 
在这一点上，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文本中女性的叙事、女性的生存现状、女性的自我认知就处于一

个复杂、矛盾且充满张力的场域之中，其间不能自洽的逻辑、边缘的社会地位、飘摇的人生经历都可以

被视为是厌女的产物。 

3. 女性形象：“不对等辅助角色” 

“不对等辅助角色”常常掩盖、吞没，进而取代女性的自我，使得女性归顺于性别角色的要求，忘

记追问“我是谁？”、“我想要什么？”《扶桑》的厌女叙事展现了女性将自我存在掩埋的过程，突出

了女性的自我和“不对等辅助角色”间的模糊关系。 

3.1. “笼中待售的妓女”：作为商品的女性 

扶桑是被骗到美国去贩卖的一个货物，贩卖她的目的，则是要她再贩卖自己的肉体，为她的所有者

谋利，金山地区的华裔妓女无一不同。因此，作者将她们称为“笼中待售的妓女”([6], p. 25)，同时补充

道“娼妓是从拍卖中逐步认清自己的身价的”([6], p. 25)。 
在数次的转卖之间，妓女们靠买春人的嫖资吃饭： 
“阿白的竹床唱起来，出来了节奏：咿呀、咿呀、咿呀。阿白今晚上有饭吃了([6], p. 43)。” 
除了将肉体作为性物品售卖的女性之外，还有为满足猎奇心理而售卖三寸金莲的女性： 
“那个女人……靠展览她的三寸金莲挣生计。每天有几千游客肃穆地在她门口缓缓移动，看她死亡

的足趾怎样平整地折向脚心([6], p. 32)。” 
无论是成为娼妓，还是售卖观看脚部的门票，这些女性都被作为商品买卖，同时也主动(仅能)将自身

作为商品，以贩卖自己的肉体维生。那么，她们为何只能贩卖身体？她们为何不能像男性华人劳工一样

靠出卖劳力(甚至是智力)为生？因为，在中国传统的父权规则及社会性别规范中，女性不被允许成为和男

性一样的人，等待女性的只有一个个“去社会化”的角色：女儿、妻子、母亲、媳妇，“家庭或氏族的

‘人墙’系统将女性这整整一个性别强行排除于社会主体生活之外”([2], p. 6)——男性可以做生意，这

生意中包含贩卖良家妇女去做娼妓；男性可以出苦力，可以去以廉价的劳力取代白人工友——女性不是

不能做这些事，而是不被允许做。若想要“体面”地生存，可供她选择的路只有一条——披上一个已定

的良妇角色——女儿、妻子、母亲、媳妇，她们是生意人的妻子，是被贩卖的良妇…… 
当女性不得已被抛出“体面”的道路之外，她就只能成为娼妓，向男人赚取嫖资——女性能够参与

交易的只有自己的身体，当她被迫走出家庭或氏族的“人墙”系统，寻求从未有过的社会化时，付出的

代价是自己的“体面”。一言以蔽之，女性的“社会化”生活(非良妇)与“去社会化”生活(良妇)虽然都

是依靠男性的从属角色，但却不能共存，更重要的是，判断的标准也是由男性掌控的。 
扶桑被鸨母数次转卖，是因为她无法向买春人兜售自己。华裔妓女善于叫卖自己，她们直接坦率、

售价低廉。扶桑却不叫，有人看她，她便“慢吞吞对人一笑”([6], p. 56)，她的沉默和心甘情愿的笑，使

人一时忘了她是个“笼中待售的妓女”。扶桑的个性不符合她的商品角色，她无法出售自己，这让扶桑

常常吃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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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卖不出去，晚饭是没有的。再卖不出去，你就给剥光衣服，让蘸了水的皮鞭抽([6], p. 83)。” 
最后，扶桑只能被当作无用的商品再次贩卖给下一个鸨母。在她还未成为一个称职的商品时，她面

对的生活只是挨饿、挨打、被转卖。 
总结而言，女性只有依托一个或数个从属角色，达成不同角色的职能需要，才能养活自己，若她想

舍弃这些角色，仅以她的原貌示人，便无法生存。 

3.2. “旧不掉的新娘”：作为“诱惑者”的女性 

娼妓是商品，更是“诱惑者”，她们诱惑男性，同时也满足他们的权力欲和性欲，因为她们只能借

此存活。“诱惑者”并不是每个娼妓的自我，只是她们的一种角色。只有在“诱惑者”角色的装扮下，

女性才成为娼妓。而作为商品和“诱惑者”的“不对等辅助角色”的装扮穿戴久了，女性的自我便逐渐

模糊，甚至消失。 
因病被拯救会救助期间，扶桑穿着女干事发给她的宽大白麻布衬衣，克里斯每星期来看她一次，都

只是坐在墙角落的椅子上。直到有一天，扶桑换上了皱巴巴的红绸衫，绸衫烂红如醉，紧贴她的皮肤。

克里斯看见换上红绸衫的扶桑，一阵怔忡后第一次走向了她，“脚步带些梦”([6], p. 105)，他的欲望被

红绸衫勾起了。而在一切发生之前，女干事玛丽撞破了两人间弥漫的欲望。玛丽戳破了红绸衫上承载的

“诱惑”，将它团作一团扔进垃圾堆。 
在穿着白色麻布衬衣时，离开妓院的扶桑丧失了曾经属于她的“诱惑者”角色，年幼的克里斯对这

样的她有好奇，有喜爱，却没有欲望。当扶桑穿上红绸衫，一切便不同了，因为她借助娼妓惯常穿着的

服饰，重新回到了“诱惑者”角色之中。 
扶桑已然不能离开具有商品和“诱惑者”角色的自己，她自认穿着红绸衫的娼妓，就是真正的自我。

因此，她在深夜偷偷去垃圾堆把绸衫捡回来，她怕没了这件衣服，克里斯就不再认识她。也是因此，她

在大勇想要将她抢走继续卖春时，配合大勇说了谎。她说谎前为了自己而笑，因为她知道“克里斯和所

有男人一样，亲近的是穿红衫子的她。那血污和破旧的红色绫罗是她的原本，已成了她的肌肤([6], p. 
107)。”她明白了自己“在苦难中偷欢的天性”，文本在此处暗示：扶桑明白了自己生来就是一个娼妓。 

然而，实事并非如此，最初被拐卖到金山做娼妓的扶桑，连叫卖自己都做不到，常常因此挨打、挨

饿。由此可见，她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娼妓。或者可以说，任何女性都不可能是天生的娼妓。 
在文本的最初，叙事者曾对扶桑说：“你能让每个男人感受洞房的热烈以及消灭童贞的隆重。因此

你是个天生的妓女，是个旧不掉的新娘。”([6], p. 4)然而，娼妓并非是因满足男人对洞房的想象而产生

的角色，恰恰相反，娼妓是为了男性的权力欲和性欲而生。 
在父权文化中，娼妓和新娘的角色职能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娼妓与嫖客之间，是脱离家庭夫妇关系

的多对多性关系，娼妓的存在，满足了“男性对用钱买来的女人的任意玩弄和控制”([3], p. 143)。同时，

鉴于“女性的存在是父子关系存在的前提”([2], p. 14)，新娘与丈夫的关系，是源自女性在家庭中的妻、

母、妇、媳职能。于是可以说，娼妓负责满足男性的权力欲和权力控制之下的性快感，新娘则负责满足

男性的繁衍需求。 
扶桑在被骗到金山前，其实是大勇素未谋面的妻子，这个事实在其后的生活中，由种种蛛丝马迹透

露出来，而大勇明明对扶桑有喜爱，内心却一直不愿承认她就是自己的妻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父

权文化中，妻子和娼妓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这两个角色承载着截然不同的男性需求，也因此拥有天差地

别的道德评价——评价标准是由男性制定的。 
在“旧不掉的新娘”和“天生的妓女”之间画上等号，这可被视为厌女的骗局。正如世上没有任何一

个新娘会永远“崭新”一样，世上也没有“天生的妓女”。所谓“天生的妓女”是针对女性的骗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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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化女性的“诱惑者”角色，推动其抑制主体意识的骗局；为促使女性接受自己作为男性欲望、行为及

价值客体的骗局。 
除了商品与“诱惑者”角色之外，《扶桑》中的“不对等的辅助角色”还包括家庭中的辅助角色——妻

子、媳妇；社会生活中的辅助角色——鸨母、秘书、副手等等，无论这些角色在达成过程中有何差异，

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一旦我们接受“不对等辅助角色”是女性存在的固定范式，我们便向厌女展开

了怀抱。 

4. 叙事策略/话语伪饰：族群关系遮蔽性别关系 

《扶桑》的另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特质，是它的叙事线将主人公抛进一个专属于女性的苦难境遇——

被迫从良妇变为娼妓，而它的叙事策略则实践着合理化女性苦难的话语伪饰。 

4.1. 普度众生的受难圣母 

华裔妓女扶桑的苦难经历被塑造为合理的受难——从被同乡人欺骗卖去北美做妓女，到被老鸨打骂

和多次转卖，从被真正的丈夫盘剥她赚得的嫖资，再到被仇视华人的白人报复性轮奸……这些极端情境

下的被动受苦，往往借由扶桑对自身“命运”的顺从接受，而笼罩在一层受难圣母的光辉之下。甚至于，

在年幼的克里斯眼中，被救助后穿着白麻布袍时的微笑，没有她被迫做娼妓时来得特别和安慰： 
“她的微笑也失去意味了。在她对一切痛楚和罪孽全身心接受时，她温暖的笑是那样的安慰，人在

这笑中感到羞愧同时明白自己被宽恕了。” 
无论是良妇，还是娼妓，都可以在一定的设定和“功能价值”之上，被推上圣母的位置。在千千万

万于北美贩卖身体的第一代华人移民女性身上，是否真曾有过如此光辉，我们不得而知。但在被讲述时

套上这般“耀眼”的光辉，是扶桑们所欲求的吗？是扶桑们所甘愿蒙受苦难换取的吗？为什么要在合理

化底层女性的苦难时，还要为她们雕琢如此沉重的华丽牌坊？ 
受难的圣母形象，在中国文学的女性形象中一直占据着显眼而重要的位置。她们宠辱不惊、坚强不

屈、面对一切苦难甘之如饴；她们在作为自己之前，先是某人的妻子、母亲、女儿，甚至赚钱的工具；

她们鲜少有欲望，无论是对自由还是对性；她们克己复礼、宽容大度、包容几乎一切索求……普渡众生

的受难圣母，偏偏只是无法救助和爱护自己。这与她们如何想象自己无关，因为她们无权讲述自己。 

4.2. 隐形的施暴者 

《扶桑》拥有一个侧写的、冷距的、跨越时空的、资料式的叙事策略。在这样的叙事策略之下，文

本显得既理性客观又颇为真实，也正是叙事者与事件之间不可颠覆的历史距离，叙事的开展保证了充足

的空间。但与此同时，资料与历史离开的距离，将针对女性的结构性施暴力量隐形了。 
社会规训、民间道德、性别行为规范织就的网将女性限制在规定位置上。扶桑是一个被迫抛出这个

规定位置的例子，她一夜间被从良妇贩卖为娼妓。但她是被什么力量高高抛起继而摔出去的呢？仅仅只

是那个欺骗她去北美见丈夫的男人吗？她为什么只能被卖做娼妓呢？妓院这样的营业场所是天然存在、

不可消除的吗？男人的性权力与对性权力的欲求在整个事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是否能为女性成

为妓女找到源头？男女同样拥有性需求，但为何只有女性因男性的性需求而成为商品，并形成一个有历

史源流和刻板印象的群体？ 
在这些疑问之下，个人的选择作用很小，至多是一个施力的推手，真正的决定性力量在于社会规训、

民间道德、性别行为规范长久以来对女性的限制和夺权。这个限制和规训的过程，被文本的冷距叙事悄

然遮掩了。同时，在描写扶桑缺乏女性情欲的无声“接客”场景时，观看的视线分明是来自男性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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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的视线下，诗化的语言美化着扶桑的苦痛生活： 
“她的身体在接受一个男人。那身体/细腻；一层微汗使它/细腻得不可思议。那身体/没有抵触，没

有他预期的抗拒，有的/只是迎合。像沙滩迎合/海潮。没有动，静止的，却/是全面的/迎合([6], p. 59~60)。” 
在这段描写之中，被接受的，或者说付费要求扶桑接受他的男人，却是缺失的，他明明在场，却没

有留下任何痕迹。只有承受一切苦难的扶桑，被一个男人分裂身体，被另一个男人观看这场分裂，同时

还被观看者称为“如此罪过的一种美丽”([6], p. 60)。 
然而，扶桑的罪在何处呢？承受着隐形的施暴者，无力挣脱，这就是扶桑的罪吗？如果就此接受文

本对扶桑的“定罪”，那么针对女性的结构性施暴力量就在这种无声的承认下，彻底隐匿了起来。如此

一来，结构的罪即化为个人对不公正遭遇的无声忍耐，而真正的施暴力量则毫发无损地持续隐形着。 

5. “无声之声”与内部分裂：创作意图和文本的矛盾 

回望 20 世纪以来中国女作家的写作，一个特征在历史长河的波涛中忽隐忽现——女作家的文学创作

是从父权中心的“文学传统”中突围而出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围绕“影响的焦虑”指出：布鲁姆总

结了文学史的“父子相继”特征，以及文学创作的父权中心意识([7], p. 61~62)。对此，《浮出历史地表》

则从中国文化和传统的角度，回应了东方文学的“父子相继”特征。当女性作家开始书写自身与所属性

别群体独有的生存体验之时，她们面对文学传统时的姿态，与男作家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她们不是

“子”，没有已定且合法的途径或经验指引她们继承那个伟大而专断的“父”。历史只是父亲的历史，

而不是母亲的历史([2], p. 57)，“在两千年父与子的权力循环中，女性是有生命而无历史的”([2], p. 24)。
因此，女性没有“影响的焦虑”式的“可继承”历史、文化、文学传统，简而言之，她们(目前还)没能建

构“天然”属于自己的位置([7], p. 63)。 
《扶桑》中叙事者矛盾的立场、扶桑矛盾的自我认知和逐渐消极的自我认同这两层叙事展开，投射

出女作家在缺失女性经验的父权中心文学传统的摇摆、无根状态。 
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寻求价值的方式，曾被孟悦和戴锦华称为“花木兰式境遇”——无法作为女性来

获得话语权，只能成为“非女性”，化妆为超越性别的“人”，舍弃以女性身份成为话语主体 2 的机会[8]。
然而，在精英文化的书写认定是这一“选择”使女性失去城池之时，我们是否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

在外在环境的倒逼之下，似乎并没有其他的待选选项可供她们既保持女性性 3，又成为话语主体。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花木兰式境遇”还能被称为“选择”吗？在能够合法持笔和言说之前，那条

专属于女性的、通往话语主体的道路上面，究竟有多少选择可供尝试呢？(见表 1)同时，我们是否已经完

全破解，未能获得话语主体地位的女性，没有化妆成“非女性”/“准男性”的女性，她们背负着“不对

等辅助角色”的人生是什么样的？ 
戴锦华认为，厌弃自我的女性是被男权社会和历史构造的“怪物式的女自我”[9]，表现女性这种被

建构的自我厌弃，看似残忍，却不失为一个解答及拯救之法。对此，我们同样需要解答这个问题：“怪

物式的女自我”是如何认知自己的“怪物性”的？ 
女性写作中的厌女叙事正在为纷繁的疑问揭开答案的一角，单就《扶桑》而言，“温顺如母牛”的

扶桑、无数活不到二十岁就死于病痛的无名华裔妓女、无数用自身的残疾(裹足)来满足男性审美的清代中

国女性……她们的厌女是将自我与女性存在割裂，将男性的审视目光内化；她们的厌女是隐匿自己的声

音，当时光无情地流逝，后人无法透过史料冰冷的记载，得知她们真实的痛苦、劫难、爱与情欲；她们

 

 

2本文所使用的话语主体，以同时拥有话语权和主体意识为核心，二者缺一不可。 
3此处的“女性性”一词，源自《阁楼上的疯女人》和《厌女》中用来总结性别二元论中男性角色性别气质的概念——“男性性”，

与其相对，“女性性”可以被理解为女性角色的性别气质，而延伸看来，“女性性”同样包括女性的性别意识、主体意识等相对

积极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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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厌女是接受自己被视为一个器皿，任由男性在其间装满他们的需求与欲望…… 
女性“厌女者”的自我是被历史没收，甚至是剥夺的。这样的女性经验，广泛而隐蔽地存在于父权

文化之中，甚至可以说，自我厌弃的女性，其数量远多于性别意识、主体意识觉醒的女性。而在女性写

作试图“重写女性”之时，女性的厌女意识，以及女性因自我厌弃而丧失话语主体的生活经验却被忽视了。 
 
Table 1. A way of being that women can choose 
表 1. 可供女性选择的存在方式 

 成为话语主体 未能成为话语主体 

拥有女性性 合法持笔和言说(同时化解父权中心的文

学传统之负面影响) 
“不对等辅助角色” 

失去女性性 
(“非女性”/“准男性”) “花木兰式境遇” 

 
若我们以女性主义的方法为肇始，接着从性别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乃至文化研究的角度去

审视女性写作中的厌女叙事，将这片拼图送回属于它的文化图景、审美图景之中，我们会发现，女性书

写的历史是一切已然成文的“历史的无意识”([2], p. 4)。而厌女，是这无意识中的无意识，是对女性性

的否定，是行使否定和他者化职能的性别文化机制。借由女性写作显现的厌女叙事，从多个纬度展示由

外至内的此种噤声，它具有颠覆已有无声之境的，反神话的历史叙事潜能—— 
“女性问题不是单纯的性别关系问题或是男女权力平等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对历史的整体看法和所

有解释。女性的群体经验也不单纯是对人类经验的补充或完善，相反，它倒是一种颠覆或重构，它将重

新说明整个人类曾以什么方式生存并正在如何生存([2], p. 3)。” 
同时，乔以刚也曾提出： 
“文学中的性别问题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要对它进行合理的阐释势必牵扯到诸多方面，比如需

要对社会、历史、民族、文化、阶级等方面的因素加以综合考虑。也就是说，女性文学研究应当在更为

开阔的历史和现实视野中进行，进一步拓展研究的深广度，包括对女性创作的文学特质进行探讨[9]。” 
性别文化是广泛作用于各个性别群体的，这毫无疑问，但女性并不是“铁板一块”，除了透过性别

群体的共性来切入文本之外，所有微光闪烁的个人性、汹涌宏大的历史性也都有其性别意义、文化意义

和审美意义，其中交织的关系，也需要深入理解和重视。 
诚然，厌女(厌女症)是无益的，甚至是充满恶意的，但女性写作中的厌女叙事却不是这样。如今，女

性仍未能托举出属于自己的文化空间，也仍未能建构有异于父权话语的女性话语结构。在此背景之下，

重新发掘女性写作下厌女叙事的“破坏”意义，可以是另外一股建设女性文化和现实空间的力量。它拥

有一个最基本的客观现实：这是由女性书写的厌女叙事，也是由女性书写的女性经验。女性写作的厌女

叙事揭开了女性真实处境的另一角，用女性的声音书写被厌弃与自我厌弃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女性

写作中的厌女叙事，即便内容和表征仍是呈现厌女的情状，但因其拥有男性写作中没有或是少有的女性

意识，我们便可以说，完成厌女叙事的女性声音不再是“他者”的声音，而是有主体意识的属于女性的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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